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文化事業發展系大學部專題課程實施要點 

第六點及第十點條文修正對照表及附件 

115 年 6 月 15 日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4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六、本系大學部各專題課程相關

規定： 

(一) 大二下學期「專題與演

練」：(略) 

(二) 大三下學期「設計執

行」及大四上學期「畢

業專題」： 

1. 大三下學期「設計執

行」為大四上學期「畢

業專題」之先修科目，

期末評量以海報發表

形式(附件 1)為原則，通

過後始得修習「畢業專

題」。 

2. 除線上選課外，學生應

以「專題申請計畫書」

尋定指導教師，並完成

簽署「教師指導同意

書」及「智慧財產切結

書」繳交本系。逾期未

尋定指導教師者，請總

召教師協助媒合。 

3. 每位教師指導學生至

多 6 人為原則，總召教

師或系主任視實際情

形予以協助。 

4. 專題以學生個人獨立

製作為原則，得以之小

組合作呈現，每組學生

至多 2 人，學生應完成

專題作品產出與專題

文本，接受審查並參加

校內、外公開展覽各 1

六、本系大學部各專題課程相關

規定： 

(一) 大二下學期「專題與演

練」：(略) 

(二) 大三下學期「設計執行」

及大四上學期「畢業專

題」： 

1. 大三下學期「設計執行」

為大四上學期「畢業專

題」之擋修科目，通過

後始得修習「畢業專

題」。 

2. 除線上選課外，學生應

以「專題申請計畫書」

尋定指導教師，並完成

簽署「教師指導同意

書」及「智慧財產切結

書」繳交本系。逾期未

尋定指導教師者，請總

召教師協助媒合。 

3. 每位教師指導學生至

多 6 人為原則，總召教

師或系主任視實際情

形予以協助。 

4. 專題以學生個人獨立

製作為原則，得以之小

組合作呈現，每組學生

至多 2 人，學生應完成

專題作品產出與專題

文本，接受審查並參加

校內、外公開展覽各 1

次，並印製專刊。 

5. 評分方式：期中審

依據本系 115年

3月11日系課程

委員會決議增

修。 



次，並印製專刊。 

5. 評分方式： 

(1) 設計執行：期中審查

30%、期末審查 70%。 

(2) 畢業專題：期中審

40%、校內展 30%、校

外展 30%（校外展須於

學期第 18 週前辦理完

成），評分需考量個別

學生獨立製作部分及

整體貢獻度。 

40%、校內展 30%、校

外展 30%（校外展須於

學期第 18 週前辦理完

成），評分需考量個別

學生獨立製作部分及

整體貢獻度。 

十、學生製作專題應遵循學術倫

理規範及適當揭露使用生成

式人工智慧工具情形，須檢

具「原創性聲明暨使用生成

式人工智慧工具聲明書」(附

件 2)，並檢附教育部臺灣學

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學術研

究倫理教育課程至少 6 小時

之修課證明。 

學生專題製作如有違反學術

倫理之相關情事，經本系學

術評議委員會審議屬實，該

課不予及格，評分方式：撤

銷原依前第六點規定評分之

成績，改由評分教師斟酌學

生整體表現評定一成績，且

分數不得超過 60 分 (不含

60 分)，送總召教師核算平均

分數，為該課之學期總成

績。倘成績已提送教務處，

應申請更正。 

十、學生製作專題不得違反學術

倫理，如有相關情事經本系

學術評議委員會審議 屬

實，該課不予及格。 

依據本系 115年

5月20日系務會

議決議修訂。 

另，參酌本系

115年 1月 15日

學術評議委員

會議決議，將違

反學術倫理成

績處理方式，明

訂於本條文。 

 

  



附件 1 

 

期中評量 (30%)：一頁企畫書+文本 (建議學期第 8 週進度) 

期末評量海報發表形式 (70%)： A1 海報展覽及口頭報告 

 

A1 海報（及期中評量一頁企劃書）須包含下列資料： 

一、海報頭部基本資訊 

主標題：「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文化事業發展系○○○學年○學期「設計執行」課程成果

展」字樣，適當處放上本校 LOGO。 

大標題：(主視覺名稱) 

小標題：(各組的主題) (指導老師) 

 

二、海報內容：(編號可省略) 

(一) 研究動機(或研究目標) 

(二) 文化探究內容 

(三) 研究範圍、研究對象(或產出設定對象) 

(四) 實施方式(包含研究方法或製作方式、甘特圖、研究架構) 

(五) 執行團隊及分工 

(六) 所需經費 

(七) 預期效益或貢獻 

  



附件 2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文化事業發展系大學部專題成果 

原創性聲明暨使用生成式人工智慧工具聲明書 

 

專題題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電腦打字) 

第一部分：專題成果原創性聲明 

本人（姓名 ______________ ，學號：______________）特此聲明，所呈交之專題成果（專題

題目如上，含作品及文本）已依學術規範正確註明與引用之文獻資料外，未包含任何已由他人發表

或撰寫之內容，且未曾全部或部分用於取得任何其他學位或資格。本人確認已充分理解並遵守學術

倫理規範，且無以下違反學術誠信之行為：(1) 造假、(2) 變造、(3) 抄襲、(4) 由他人代寫、(5)未

註明其部分內容為已發表之成果或著作、(6)重複發表、(7)以翻譯代替論著，並未適當註明、(8)舞弊、

(9)代寫、(10)其他經審議後認定有違反學術倫理情事。本人願意承擔由此而產生之法律責任與法律

後果。 

第二部分：生成式人工智慧工具使用聲明 

在專題成果完成過程中，如使用生成式人工智慧工具（包含使用人工智慧來進行搜尋、設計、歸

納與草擬寫作或是使用聲音與視覺內容），均須在適當處明確引註與說明。 

本人確認於本專題成果完成期間使用生成式人工智慧工具之情形如下： 

□有使用。為 ______________（請簡述原因，例如：文獻蒐集、初稿撰寫等），使用了 

______________（請填寫工具名稱，如：ChatGPT、Grok、Gemini、Perplexity、Claude 等）。本人

已審慎檢視並編輯由該工具生成之內容，且對專題成果整體內容負完全責任。 

□未使用。本專題成果完成過程中未使用任何生成式人工智慧工具。 

第三部分：完成學術研究倫理教育課程聲明 

本人已完成教育部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學術研究倫理教育課程至少 6 小時並檢附修課證明。 

學號：＿＿＿＿＿＿＿＿＿＿＿＿ 

聲明人：＿＿＿＿＿＿＿＿＿＿＿＿（請親簽） 

日 期： 

中華民國 ______ 年 ______ 月 ______ 日 

 

本聲明書需裝訂於文本內頁。(目錄之後，序言或中文摘要之前) 


